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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中通专审字〔2025〕19 号 

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以下简称“贵基金

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

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出具了中通审字〔2025〕20 号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基金会”

编制了后附的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如实编制和披露 2024 年度财务相

关情况专项说明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审核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发表审核意见。我们的审核工作主要限于询问单位有关人员和对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以及与财务报表相关内容进行核对。  

根据我们的审核，我们没有发现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与我们审计“贵

基金会”2024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所

有重大方面不一致。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主管机关报送 2023 年度工作报告及公开相关信

息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中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2025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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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首都见义

勇为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单位”）编制 2024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如下。“本

单位”已进行了真实、充分的披露和分析说明。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735,988.92 9,450.00 745,438.92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735,988.92 9,450.00 745,438.92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535,967.25    0.00 535,967.25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200,021.67 9,450.00 209,471.67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

符合公益性目的的赠与） 

   0.00    0.00    0.00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吕先生  500,000.00 0.00 无限定用途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0,000.00 0.00 

资助见义勇为

牺牲人员家庭

和见义勇为伤

残人员  

合计  700,000.00 0.00 — 

二、公开募捐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爱与正义之光守

护”项目，募捐取得收入 
6,117.90    0.00 6,117.9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6,117.90    0.00 6,117.9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6,117.90    0.00 6,117.90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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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3,433,178.80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3,433,178.80 

本年度总支出 3,393,192.87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3,050,014.87 

管理费用  337,797.02 

其他支出  5,380.98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88.84%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比例  78.39%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9.96% 

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

委托其

他组织

资助给

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资

发生的

相关费

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总计  

见义勇为休养

活动  
482,361.38 6,615.00 23,090.00 0.00 465,023.76 0.00 494,728.76 

合计  482,361.38 6,615.00 23,090.00 0.00 465,023.76 0.00 494,728.76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见义勇为休养活

动  

北京松鹤建国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436,720.00 14.32% 

用于开展见义勇为休养活

动  

合计  — 436,720.00 14.32% — 

六、委托理财 

“本单位”2024 年度对外投资中委托理财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受托人  

受托人

法定代

表人  

受托人

是否具

有金融

机构资

质  

受托金额  
受托期

限  

收益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收

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

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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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  

受托人

法定代

表人  

受托人

是否具

有金融

机构资

质  

受托金额  
受托期

限  

收益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收

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

回金额  

华夏银

行北京

北三环

支行  

刘福强  是  1,099,000.00 
无固定

期限  

本 理 财 产

品 无 业 绩

比较基准  

0.00 0.00 

中国工

商银行

中东四

支行  

雷雨  是  2,150,000.00 
无固定

期限  

业 绩 比 较

基准为“中

债 -高信用

等 级 中 期

票据全  

价 (1-3 年 )

指 数 （ 代

码 ：
CBA03423

）

+1.25％”。 

67,354.67 2,217,354.67 

中国工

商银行

中航油

支行  

胡巍然  是  3,400,000.00 
无固定

期限  

业 绩 比 较

基 准 （ 年

化 ） 为
2.0%-3.0% 

78,890.00 1,828,890.00 

合计  6,649,000.00 — — 146,244.67 4,046,244.67 

七、投资收益 

“本单位”2024 年度投资收益总额为 146,244.67 元，投资收益详细情况列示如

下：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委托理财收益 146,244.67 1,331,420.73 

合计   1,331,420.73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一）关联方关系的认定标准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

方或两方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发起人、理事

主要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同投资方、主

要捐赠人等，以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构成关联方。  

（二）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北京市民政局 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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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吕先生  主要捐赠人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三）关联方交易  

1、定价政策 

除直接执行政府指定价、政府指导价事项以外，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

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以公允价值定价。 

2、资助或采购 

无。 

3、接收或提供捐赠 

关联方 

基金会接受关联方捐赠 基金会向关联方提供捐赠 

本年发生额 

（元） 

余额 

（元） 

本年发生额 

（元） 

余额 

（元） 

吕先生 500,000.00 0.00 0.00 0.00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0,000.00 0.00 0.00 0.00 

4、提供资金 

无。 

5、租赁 

无。 

6、代理 

无。 

7、许可协议 

无。 

8、相互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 

无。 

9、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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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无。  

（五）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无。  

（六）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无。  

（七）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无。  

 

 

 

 

 

 

 

 

 

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 

2025 年 3 月 11 日 


